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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需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一）推荐单位形式审查
1.项目推荐单位是否具有推荐权；
    2.项目推荐单位是否按照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推荐项目；
3.推荐单位科研诚信记录情况。
（二）申报单位形式审查
1.申报单位申报项目审查（同一个申报单位是否通过多个推荐单位进行申报，重复推荐）；
2.企业牵头申报项目时相关资质审查（是否注册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良好的科技研发基础条件和财务报告情况）；
3.申报单位科研诚信记录审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审查（通过“信用中国”等平台，重点围绕项目申报单位社会信用情况，开展信用记录审查）；
（三）项目申请人及研发团队形式审查
1.项目负责人申请资质审查（项目申请人年龄是否超过60周岁，其研究方向须与申报项目研究方向是否一致，且具有开展所申请项目研究的能力；国家公务员不得作为申请人或参与人申报项目，公安机关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公务员除外）；
2.项目负责人在研项目审查（项目申请人同期主持和申报的在研项目数不超过3项，其中同一计划类别项目同期只能主持或申报1项。指南中项目类别为“基地与人才”、“重点研发及转化-战略研究”的项目不计入限项总数，申请截止日前提交完整综合绩效评价材料的在研项目不计入限项总数）；
3.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科研诚信记录审查，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审查。
（四）项目申报书内容形式审查
1.申报书填写规范性审查（申报内容是否符合指南规定、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大面积漏填、错填等）；
2.项目申报内容与申报指南相关性审查（研究内容是否覆盖指南确定的全部研究方向，考核指标是否覆盖指南确定全部考核指标等）。
（五）项目佐证材料形式审查
1.项目申报书中规定的签章页形式审查（申报书签字盖章页，推荐承诺书、汇总表等是否齐全；上传的签字盖章页模板与项目类别是否匹配）；
2.自筹资金证明审查（有自筹资金的项目，审查是否提供出资单位出具的承诺证明，应明确自筹资金额度、来源和到位时限等）；
3.上一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或年度财务报表，由企业法人申报单位提供审查；
4.联合申报协议审查（审查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任务分解、考核指标、经费分配比例和产权归属等；是否具有协议各方签章）；
5.相关研究成果或前期工作证明材料审查（审查项目是否具有专利证书、成果证书、知识产权使用协议、文献或样品检测报告等）；
6.绩效管理办法审查（申报项目如需提取项目绩效，则需上传本单位科研绩效管理办法）。
（六）项目申请退回修改说明
项目推荐截止日之前已推荐成功的项目，如项目推荐单位、申报单位、负责人发现项目申报材料缺失或项目申请书内容填写错误、漏填，可申请退回修改，退回次数不能超过1次，申报单位修改后材料报送时间不能超过原申报推荐截止日。专业管理机构开展形式审查中发现存在的填写错误、漏填或申报材料缺失等问题，应通知申报主体修改完善，并明确修改时限；申报主体应在专业管理机构规定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申报材料；逾期未提交，视为形式审查不通过，造成的后果由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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